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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5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5 月 12 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或“尤夫股份”）接到苏州正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正悦”）

的通知，苏州正悦的股东蒋勇先生、蒋智先生（其中，蒋勇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与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集团”）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

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中技集团收购蒋勇先生、蒋智先生持有的苏州正悦 100%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蒋勇先生变更为颜静刚先生。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各方基本信息 

（一）出让方 

蒋勇（公司实际控制人），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362103198103******；住所为上海市长宁区******。 

蒋智，男，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60782198601******；住所为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二）受让方 

1、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 201 号 3 幢 108 室 

法定代表人 颜静刚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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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8567174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网络信息、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销售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子

产品，床上用品，化妆品，玩具，工艺礼品，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 年 03 月 05 日至 2034 年 03 月 04 日 

股东名称 颜静刚、杨影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479 号上海中心大厦 33 楼 

联系电话 021-68823766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性质 

颜静刚 475,000 95.00 自然人 

杨影 25,000 5.00 自然人 

中技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颜静刚先生为中技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中技集团 

乙方：蒋勇、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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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标的及收购方案 

乙方持有的苏州正悦 100%的股权。 

甲方同意在双方认可的资产负债清单确认的苏州正悦资产和负债状况的基

础上收购乙方持有的苏州正悦 100%的股权，乙方同意转让标的股权。甲方认可

苏州正悦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所有已披露的债务及或有债务（具体以资产负债

清单为准），后期将计划对苏州正悦进行增资，并安排资金由苏州正悦对外偿付。 

（三）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采用承债方式进行，苏州正悦截至收购协议签署之日的已披露

的债务金额为 25.81亿元，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亿元（转

让总价款及承担的债务合计 26.81 亿元）；在标的股权过户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四）违约责任 

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

偿责任；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延迟一日，应按未付金额的

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办理标的股权过户手续的，每

延迟一日，应按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任何一方违反

本协议约定，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 15 日内未予纠正的，守约方有权终止本

协议。 

三、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1、转让前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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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3、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本次股份转让前，控股股东为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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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次股份转让后，控股股东仍为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颜静刚先生。 

四、本次股份转让后的相关后续计划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将继续致力于改善

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1、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改

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公司新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改变，公司新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2、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没有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重组，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如公

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通过上述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

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3、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在《公司章程》、

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及保持管理层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更换董事；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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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修改《公司章程》外，公司新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

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将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严格履行披露义务。 

5、关于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重大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在此次权益变动完

成后对上市公司现有的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6、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

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公司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也将继续执行。 

7、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

则严格履行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并不产生影响。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独

立的采购、生产、销售系统，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继续保持机构独立、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2、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股

份转让前，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尤夫股份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股

权转让后，如实际控制人与尤夫股份发生新的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定价，保证定价公允，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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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正常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股权收购协议》签订距离 2016 年 4 月苏州正悦取得尤夫控股股权

超过 12 个月，未违背苏州正悦收购尤夫控股股权时所作 12 个月内不处置尤夫股

份所拥有的权益的承诺。 

4、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5、《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3 日 




